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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學年度高雄市大同國小、屏山國小及新光國小 

三校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─ 

十二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之國語文教材共同備課實施計畫 

壹、緣起： 

    藉由跨校策略聯盟社群促進特教教師之專業交流，激勵教師透過社

群定期共同備課、教材編輯、經驗分享、教學觀摩、個案研討、實務探

究等方式，長期進行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研討，並實踐於日常教學中，以

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，裨益學生學習成效。 

貳、依據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。 

叁、目的： 

一、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政策變格與實務變化，深入了解總綱及特

殊需求課程綱要之內涵。 

二、增進本市特教教師運作十二年國教之實施知能，並提升教師專業發

展能力。 

三、建構本市特教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系統與知識分享機制。 

四、落實專業對話，探討教學問題，分享與討論教學經驗。 

肆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伍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大同國小。 

陸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。 

柒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大同國小、屏山國小及新光國小特殊教育教師。 

捌、報名方式：特殊教育通報網登錄報名（http://www.set.edu.tw）。 

玖、實施期程： 

109 年 5 月至 109年 7 月止，週三 13:00-16:00 及週六上午 9:00-12:00。 

拾、參加人數：參與研討社群以 4-6 人為主，外聘講師為求經費最大效益則

擴大增加參與教師（以報名先後順序為主）。 

拾壹、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運作之整體規劃說明： 

一、運作規劃： 

（一）訂定年度運作目標，檢核執行歷程： 

http://www.se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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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教師自主性規劃及擬定各階段運作目標，隨時修正執行目標及

策略。 

（二）依計畫內容及期程落實執行： 

   預計從 109 年 5 月起實施，每月 1 至 2 次研討，利用每週三

13:00-16:00 及週六上午 9:00-12:00 進行專業成長。  

（三）三校特殊教育教師共同備課： 

   由大同國小、屏山國小及新光國小三校之特殊教育教師，分享

實務並針對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國語文教材進行共同備課，並

發展教材，以作為三校推動資源班國語文課程檢核修正運作內

涵。  

（四）辦理成果發表會： 

   1.配合本市教育局召開成果發表會，向全市特教教師分享社群

運作的寶貴經驗，為日後蘊育他校專業社群做儲能準備。 

   2.產出至少 1 份教材、教案或教學示例，送至本市教育局集結，

進行本市優秀特殊教育教材成果展現。 

二、社群名冊： 

項次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備註 

1 吳麗芝 特教教師 大同國小 社群召集人 

2 江翠華 特教教師 屏山國小  

3 李佳珊 特教教師 屏山國小  

4 楊淑惠 特教教師 新光國小  

5 呂淑菁 特教教師 新光國小  

三、運作策略： 

（一）課程規劃： 

1.三校特殊教育教師進行課程研究。 

2.教師社群主題研討：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之特殊教育國語

文教材共同備課、研討實務探討、問題與解決。 

3.實施進度:  



3 

 

 

項 

次 
日期/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

主講或 

指導者 
地點 人數 

1 
109.05.20 

13:00-16:00 

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

課程共備增能研習： 

國語文教學電腦系統

操作 

講習、實作 江翠華 屏山國小 5 

2 
109.06.10 

13:00-16:00 

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

課程共備增能研習： 

國語文教學電腦系統

操作 

講習、實作 李佳珊 屏山國小 5 

3 
109.06.17 

13:00-16:00 

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

課程共備增能研習： 

生字教學策略 

講習、實作 吳麗芝 屏山國小 5 

4 
109.07.04 

09：00-12：00 

1. 十二年國教特殊教

育課程共備增能研習： 

閱讀理解策略 

2.成果報告分享 

社群教師成果

發表 

楊淑惠 

呂淑菁 
屏山國小 5 

拾貳、經費：1 萬 8 仟元整（詳如經費概算表）。 

拾叁、參加人員給予公假登記，課務自理，如因時間調整於假日辦理研討活

動，參與人員，准允ㄧ年內補假半日。 

拾肆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提昇特教教師有效教學的專業知能。 

二、提高特教教師設計課程及教學內容之能力，促進教學專業成長。 

拾伍、本計畫工作圓滿達成任務，依高雄市教育人員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

獎勵。 

拾陸、本計畫經呈報教育局審核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

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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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校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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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概算表 

項次 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

1 
講師鐘點費

(內聘) 
12 時 1,000 12,000 

本市所屬學校教

師 

2 
講義與教材

費 
4 場 1,000 4,000 

每場每人 200 元

共 5 人為 1000 元

計，共 4 場 

1000*4=4000 

3 資料蒐集費 1 批 1,000 1,000 

購置與計畫直接

有關之圖書，核實

報支 

4 成果製作 1 式 1,000 1,000 成果冊印刷製作 

合計 18,000 元整 
得依實際支出相

互勻支。 

總計：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

 











 

 

研 習 講 義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活動照片 

第一場 第二場 

第三場 第四場 

 


